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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5月31日

无名尸体认领公告
2021年11月18日，海警奉化工作站接95110报警，浙

奉渔26001在2021年11月17日于142海区7小区捕鱼期
间打捞起一具无名尸，死者男性，皮肤发白，身体已经肿
胀，面部特征已无法识别，上衣为蓝白色，裤子是青灰色，
年龄不详，身高大概165cm。

奉化工作站在接到报警后前往现场处置，该无名尸
DNA信息在公安系统失踪人员信息库中查询无果，真实

身份不详。如有失联人员，请家属或熟知相类似失踪人
员的请与海警奉化工作站联系。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宁波市奉化区松岙镇振兴路29号宁
波海警局奉化工作站认领。公告之日起30日后仍无人认
领,由我站按民政部有关救助规程予以处理。

联系人：徐警官
联系电话：0574-28512133

宁波海警局奉化工作站
2022年5月31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宁波海警局13522艇于2021年4月9日2200时，

在洋小猫附近海域查巡逻时查获自卸式运砂船“洪舟58”
涉嫌非法运输海砂，“洪舟58”船共8名船员，船籍港北海，
所属北海诚峰船务有限公司。该船货舱内装有无合法来
源手续的海砂2841余吨，我局查获涉案款项127870元，目
前无法联系该款项实际所有人。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奉化区松岙镇振兴路29号宁波海警局奉化工作站认领
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
的，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的
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上述在押物品作无主
财物认定，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联系人：徐警官
联系电话：0574-28512133

宁波海警局奉化工作站
2022年5月3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浙江特畅恒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2年04
月 30 日，该债权总额为 9,226.04 万元,本金为 4,496.39 万
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该债权由胡必松、
谢霞提供保证担保；由永康市星牌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
3741.87万股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普通股股权质押，
最高额质押金额91264209元。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
信背景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
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
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
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炜,应翔宇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0571-85777633
电 子 邮 件 ： zhaowei7@cinda.com.cn,yingx-

iangyu1@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

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5月31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特畅恒实业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余姚市普东物资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2 年
04 月 30 日，该债权总额为 1,885.48 万元,本金为 1,125.57
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该债权由叶炎
康、叶珠凤提供保证。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具备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
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
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
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
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

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金建军,吴斐园,郑哲萌,鲍捷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9229,0571-85775675,

0571-85774692,0571-85774657
电 子 邮 件 ：jinjianjun@cinda.com,wufeiyuan@cinda.

com.cn,zhengzhemeng@cinda.com.cn,baojie@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

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5月3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关于余姚市普东物资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6月26日10时起至2022年6月27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象渔25178”船；船籍港：象

山；船舶类型：流刺网渔船；总吨位：205；净吨位：62；总长：
40.00米；船长：34.41米；型宽：6.40米；型深：3.20米；建造
完工日期：2019年8月13日；船舶制造厂：宁波大江船业
有限公司。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中国水
产城附近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

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
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
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5月31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7月3日10时起至2022年7月4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荣昌8”船；船籍港：芜湖；船

舶类型：一般干货船；总长：51.05米；船长：42.80 米；型宽：
10.20米；型深：3.60米；总吨：498；净吨：278；建造完工日期：
2009年08月22日；船舶建造厂：安徽恒通船舶制造有限公
司。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省物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
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

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

727 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2（肖）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5月31日

杭州铧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各债权人：杭州铧聚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股东山东南杭工
程管理有限公司欲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100%股权进行转
让，请本公司债权人于2022年5月31日起30天内进行债
权申请登记，并提交有效的债权、债务凭证。如在本公告
注明的申报登记期限内未进行债权申请登记的，自公告期

届满之次日起，未进行债权申请登记的债权人不得再以任
何形式向股权变更后的杭州铧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张
权利，未进行申请的债权由山东南杭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承
担清偿责任。

申报联系人：王律师，申报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曙光路
122号世贸中心A座12楼，联系方式：13757195408

杭州铧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022年5月31日

公告

注销公告
2021年1月11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朱梦晓的

申请，裁定受理浙江万穗金贸易有限公司清算一案。2021
年 1 月 19 日依据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 07 强清 1
号决定书成立浙江万穗金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2022年
4月1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浙江万穗金贸易

有限公司清算财产分配方案》，现分配已经完成。2022年
4月8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浙江万穗金贸易有
限公司清算程序。2022年5月18日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办理浙江万穗金贸易有限公司注
销登记。

浙江万穗金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5月31日

拍卖公告
（2021）浙 72 执 791 号

我院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拍卖了被执行人陈云华所

有的“浙岭渔 27811”船，买受人陈昌忠以最高价竞得。上
述船舶的渔业捕捞许可证，证书编号：（浙台）船捕（2018）
HY-100177 号，未曾扣押，现声明作废。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5月31日

关于票据作废的声明
穿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开具的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

金往来结算票据1份，发票代码为100040219，发票号码为

0001420201，电子票号为0002764129，开票日期为2020年
3月24日，开票金额为200000元，票据第一联遗失，该票据
已作废，特此声明。 穿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2022年5月31日

（2022）浙0304民初3084号
梁君懿：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健、梁君懿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疫情防控告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20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3085号

胡蒙、梁君懿：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胡蒙、梁君懿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疫情防控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20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3004号

黄志华、梁君懿、董雪：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志华、梁君懿、
董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疫情防
控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20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3002号

蔡海影、梁君懿、蔡南枢、刘伏珍：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蔡海
影、梁君懿、蔡南枢、刘伏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疫情防控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20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4048号

张建平：本院受理原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温
州中心支公司与被告张建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含应诉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等告知材料）、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
2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4183号

温州优尚鞋材有限公司、黄城海：本院受理原告吴
泽涛与被告温州优尚鞋材有限公司、黄城海请求变
更公司登记纠纷，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
知书（含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
书等告知材料）、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
1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82破14号

本院根据乐清市东哲电气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2年5月10日裁定受理浙江曦昱电气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5月11日指定浙江海昌律师
事务所为浙江曦昱电气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曦昱电
气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6月15日前，向浙江
曦昱电气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锦
江路458号深蓝大厦8、9层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邮编:
325088; 联 系 人: 周 祎 、林 燕 萍; 联 系 电 话:
0577-88996867、18106765800;传真:88992123)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浙江曦昱电气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浙江曦昱电气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6月22日上午9:00时在浙江省
乐清市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破15号

本院根据乐清市振杰塑粉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2年5月10曰裁定受理浙江沈洋王电气科技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5月11日指定浙江海
昌律师事务所为浙江沈洋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管理
人。浙江沈洋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2年6月15日前，向浙江沈洋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锦江路458号深蓝大

厦8、9层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邮编:325088;联系人:周
祎、林燕萍;联系电话:0577-88996867、18106765800;
传真:88992123)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沈洋
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浙江沈洋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6月22日上午10:30时在浙江
省乐清市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破40号之二

2021年10月20日，本院根据通宝资产管理温州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三蒙科技电气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温州三蒙科技电气有限公司的
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本院认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的规
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
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
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
告。现温州三蒙科技电气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终结
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
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5月25日裁定宣告温州三
蒙科技电气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三蒙科技电气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破41号之三

2022年5月6日，浙江吉隆宝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
向本院提出申请称：管理人按照分配方案已将浙江吉
隆宝贸易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分配完毕，请求终结浙
江吉隆宝贸易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本院认为:浙江
吉隆宝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破产企业债权
人会议审核、表决，确定了债权人身份和债权金额，本
院依法作出裁定予以确认。根据浙江吉隆宝贸易有限
公司管理人调查被申请人资产状况，该公司的破产财
产金额为3693.93元，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管理人依照《破产财产分配告知函》的分配方案对破产
财产进行了分配，破产财产扣除破产费用等费用后，余
款1685.93元用于清偿普通债权,普通债权受偿率为
0.002278%。现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债务人目前已
无可供分配的其他破产财产，管理人提请本院终结破

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
年5月20日裁定终结浙江吉隆宝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程序。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3破16号之四

因《浙江誉嘉实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和
《浙江誉嘉实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第二次)
均已执行完毕，最后分配已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2年5月17日，裁定终结浙江誉嘉实业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315号

刘建东、虞晓东：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苏心整木
家居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建东、虞晓东的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两被告偿付原告贷款人民币
8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6245元（暂按照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7年11月1日至
2019年8月19日为656天为6245元，2019年8月19
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以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请求计算到
实际清偿之日）；2.判令两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
费用人民币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
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
30日内。本案于:2022年8月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
十六法庭（执行听证室）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596号

方培良：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金兰与被告方培良的
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准予原被告离婚；2.判
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
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
于:2022年8月4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执
行听证室）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1666号

徐苗香:本院受理原告邱陈铖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本
案邱陈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邱陈铖和徐苗香
解除婚姻关系;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苗香承担。上述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定于2022年7
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灵峰法庭（安吉县天荒坪北路
501号递铺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565号

傅立新：本院受理原告陈杏川诉被告傅立新、徐英
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
货款536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1年12月27日起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21
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信访速裁庭（浦
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8）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2124号

梁颖、梁一方：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2124
号原告浙江华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台州分公司与你们
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
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7月17日）。原告起
诉要求你们偿还物业管理费8464.83元及违约金
8464.83元，本案诉讼费由你们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18日
14时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2破15号

本院根据周唯艳的申请于2022年4月27日裁定
受理合州市蒙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浙江昶日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台州市蒙怿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7月5日前向台州
市蒙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临海市东
方 大 道 22 号; 邮 政 编 码:317000; 联 系 电 话:
13906766063王律师)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台州市蒙怿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台州市
蒙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7月12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九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请携带相关
身份证件。 临海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5月25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
中，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2）浙0106民初57号，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应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特此更正。

本报2022年5月24日第10版催告书送达公告，标
题改为”杭州市生态环境局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
公告“，特此更正。


